
揭职院〔2019〕6 号

关于优化调整创新强校工程基地类等项目建设

经费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各部门、电商创业学院：

为进一步推动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建设，规范资金使用，充分

发挥项目建设效益，现决定优化调整创新强校工程基地类等项目

建设经费。有关情况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化调整项目分配资金

根据学校财务预算安排，拟对创新强校工程基地类项目分配

资金做出优化调整。各类别项目资金调整分配见附件。

项目分配资金参照调整后同类项目资金分配金额执行，以项

目认定结果为准。其中，学校自筹部分由学校创新强校工程项目

经费列支，主要用于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档案、出版、文献、信息传播、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咨询费等。其



余部分视上级专项资金划拨情况，由学校分配使用，主要用于仪

器设备、实验室改造、软件（平台）建设等，按学校专项资金使

用有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
二、学校自筹部分专项经费使用管理

1.根据《关于开展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中期检查、结

题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揭职院实通〔2018〕11 号），项目经费支

出拟实施分类管理，凡属仪器设备、实验室改造、软件（平台）、

服务等的经费使用由学校按专项经费管理并分配执行；凡属材料

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档案、出版、文献、信

息传播、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咨询费及其它费用按要求给予报销。

2.经验收合格结题的项目，项目组可根据学校“创强项目工

程”资金安排额度及有关规定按程序报销项目经费；凡通过中期

检查或申请延期的项目在未通过验收前，最高报销经费额度不超

过学校安排的 50%（经费总额以调整后分配资金为准）；凡撤项

的项目，学校将不再配套项目建设经费。

附件：各类别项目资金调整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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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各类别项目资金调整分配表

序

号
项目类别

原计划预算

资金

（万元）

调整后

拟预算

资金

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分配

备注
学校自筹 上级专项

校级 省级

1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0.5、2 0.5、1 0.5 1

其余部分

分配资金

前为校

级 项

目，后

为拟推

省项目

2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类项目 3、6 3、6 0.8 1.5

3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、4、5 1.5 0.8 1.5

4 高职教育实训基地 学校未明确 80 0.8 1.5

5 生产性实训基地项目 120 120 0.8 1.5

6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中心 60、120 60 0.6 1.2

7 公共实训中心 60、120 120 1 2

8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80 30、50 3 10

9 技能大师工作室 15、30 5、15 2 5


